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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023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深天地 A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2-065 

 

深圳市天地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累计诉讼、仲裁案件情况的公告 

深圳市天地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深天地”）根据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有关规定，对公司及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

涉及诉讼、仲裁事项进行了统计，现将有关统计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累计诉讼、仲裁事项基本情况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有关规定，上市公司发生的重大诉讼、

仲裁事项应当采取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计算的原则，公司及子公司累计涉及诉讼、

仲裁事项已达到披露标准。自前次披露《关于累计诉讼、仲裁案件情况的公告》

（公告号：2022-060）至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除已披露过的诉讼/仲裁案件外，

公司及子公司累计新增诉讼金额合计约为 5,710.55 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

计净资产绝对值的 13.88%。其中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、孙公司作为起诉方涉及的

诉讼、仲裁合计涉案金额为人民币 796.32万元（含原告诉求赔偿金额、违约金、

律师费等其他费用）,占总金额的 13.94%；公司及控股子公司、孙公司被起诉类

案件合计涉案金额为人民币 4,914.23 万元（含原告诉求赔偿金额、违约金、律

师费等其他费用），占总金额的 86.06%。具体情况详见附件：累计诉讼、仲裁案

件情况统计表。 

二、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、仲裁事项 

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未结诉讼、仲裁事项。 

三、本次公告的诉讼、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后期利润的可能影响 

公司一般是以项目作为结算单元支付上游供应商材料款。近年来，由于产业

链资金流偏紧，公司下游部分客户未能按照合同支付货款，导致公司支付供应商

材料款的期限相应延长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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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新增诉讼、仲裁事项需支付委托律师及相关诉讼费用，将导致公司相关管

理费用增加。鉴于本次公告的部分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结案，其对公司

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。 

四、已披露的诉讼、仲裁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

公司近期因受到疫情反复扰动、下游行业需求下降以及市场过度竞争等不

利因素的影响，行业运行艰难程度增加，资金周转压力持续增加。公司及控股

子公司、孙公司因存在经济纠纷的诉讼、仲裁事项导致部分银行账户被司法冻

结。 

截至本次公告披露日，由于诉讼、仲裁事项导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、孙公

司被冻结账户的余额合计约6,211.02万元，约占公司2021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

15.09%，约占2022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货币资金的24.01%。 

公司及控股子公司、孙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会对公司现金收支活动产

生一定的影响。随着因经济纠纷导致的诉讼、仲裁事项得到解决，公司部分银

行账户可解除冻结，恢复正常使用。公司已采取相关措施保障日常生产经营活

动运行。 

公司将密切关注案件的后续进展，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，积极采取相关

法律措施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，并将严格按照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

则》的有关要求及时对相关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

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五、备查文件 

1、起诉书或受理（应诉）通知书、裁决书等文件。 

附件：累计诉讼、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

特此公告。 

深圳市天地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

2022年 12 月 22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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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累计诉讼、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

序号 

原告（上诉

人）/仲裁

申请人 

被告（被上诉

人）/仲裁被申

请人 

案由 

受理法院（或

仲裁委员会）

及受理案号 

公司收到受理通知

书或应诉通知书的

时间 

诉讼/仲裁金额

（元） 
诉讼（或仲裁）请求 案件状态 

1 

深圳市宝安

区松岗大鑫

建材经营部 

深圳市天地新

材料有限公司

宝创混凝土分

公司、深圳市

天地新材料有

限公司、深圳

市天地（集

团）股份有限

公司 

买卖合

同纠纷 

（2022)粤

0306 民初

35877 号 

2022 年 12 月 2 日 ￥612,079.28 

1、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货款本金人民币 612,079.28

元; 

2、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上述货款的利息(以货款 

612,079.28 元为基数，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

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率的 1.5 倍为计算标准，自各

期货款应付之日开始计至各期款项还清之日止); 

（以上款项暂合计为人民币 612,079.28 元） 

3、判令被告二对被告一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; 

4、判令被告三对被告二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; 

5、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、保全费等诉讼

费用。 

待开庭 

2 

深圳市宝安

区成宏建材

商行 

深圳市天地新

材料有限公司

宝创混凝土分

公司、深圳市

天地新材料有

限公司、深圳

市天地（集

买卖合

同纠纷 

（2022)粤

0306 民初

35350 号 

2022 年 12 月 2 日 ￥664,923.75 

1、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货款本金人民币 664,923.75

元; 

2、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上述货款的利息(以货款

664,923.75 元为基数，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

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率的 1.5 倍为计算标准，自各

期货款应付之日开始计至各期款项还清之日止); 

(以上款项暂合计为人民币 664,923.75 元) 

3、判令被告二对被告一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; 

待开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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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）股份有限

公司 

4、判令被告三对被告二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; 

5、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、保全费等诉讼

费用。 

3 

深圳市宝安

区龙飞建材

店 

深圳市天地新

材料有限公司

宝创混凝土分

公司、深圳市

天地新材料有

限公司、深圳

市天地（集

团）股份有限

公司 

买卖合

同纠纷 

（2022)粤

0306 民初

35350 号 

2022 年 12 月 2 日 ￥1,593,819.46 

1、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货款本金人民币

1,572,466.67 元; 

2、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上述货款的利息(以货款 

1572466.67 元为基数，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

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率的 1.5 倍为计算标准，自

各期货款应付之日开始计至各期款项还清之日止，暂计

至 2022年 10 月 28 日，为 21,352.79 元); 

(以上款项暂合计为人民币 1,593,819.46 元) 

3、判令被告二对被告一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; 

4、判令被告三对被告二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; 

5、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、保全费等诉讼

费用。 

待开庭 

4 

深圳市宝安

区松岗大兴

建材经营部 

深圳市天地新

材料有限公司

宝创混凝土分

公司、深圳市

天地新材料有

限公司、深圳

市天地（集

团）股份有限

公司 

买卖合

同纠纷 

（2022)粤

0306 民初

35351 号 

2022 年 12 月 5 日 ￥347,493.47 

1、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货款本金人民币 346,020.01

元: 

2、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上述货款的利息(以货款

346,020.01 元为基数，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

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率的 1.5 倍为计算标准，自

2022 年 10 月 1 日开始计至各期款项还清之日止，暂计

至 2022年 10 月 28 日为 1,473.46 元); 

(以上款项暂合计为人民币 347,493.47 元) 

3、判令被告二对被告一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; 

4、判令被告三对被告二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; 

待开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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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、保全费等诉讼

费用。 

5 

醴陵市高磊

建材贸易有

限公司 

株洲天地混凝

土有限公司 

买卖合

同纠纷 

（2022）湘

0204 民初

1961 号 

2022 年 12 月 6 日 ￥8,329,343.16 

1、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 8,269,525.85

元; 

2、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延迟付款利息

59,817.31 元(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暂计算至

2022 年 11 月 30 日，实际数额以被告清偿全部货款之

日时止); 

3、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。 

待开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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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胡*才 

深圳市天地宝

创新材料有限

公司、深圳市

天地新材料有

限公司、深圳

市天地（集

团）股份有限

公司 

买卖合

同纠纷 

（2022）粤

0306 民初

35900 号 

2022 年 12 月 7 日 ￥679,584.00 

1、请求判决被告一向申请人支付货款人民币 653,336

元，并向原告支付利息人民币 26,248 元【以拖欠货款

的实际金额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

款市场报价利率的 1.5 倍自实际拖欠之日起支付至实际

付清货款之日止(暂计至具状日，详见后附利息计算清

单)】 

2、请求判决被告二对被告一前述第一项的债务承担连

带清偿责任; 

(以上第 1、2 项暂合计金额为人民币 679,584 元) 

3、请求判决被告三对被告二前述第一项的债务承担连

带清偿责任; 

4、请求判决全体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、保全费、担保

费。 

待开庭 

7 李* 

深圳市天地

（集团）股份

有限公司 

劳动争

议 

 深劳人仲案

【2022】

16709 号 

2022 年 12 月 9 日 ￥61,555.84 

1、请求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 2020年 1月 1 日至

4 月 30 日期间 年终奖(税前)56,555.84 元; 

2、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律师费 5,000 元。 

（合计金额为 61,555.84 元） 

待开庭 

8 

深圳市宝安

区科斌地材

贸易商行 

深圳市天地新

材料有限公司

宝创混凝土分

公司、深圳市

天地新材料有

限公司、深圳

市天地（集

买卖合

同纠纷 

（2022）粤

0306 民初

35343 号 

2022 年 12 月 9 日 ￥879,019.18 

1、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货款本金人民币 869,805.43

元; 

2、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上述货款的利息(以货款

869805.43 元为基数，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问同业拆借中

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率的 1.5 倍为计算标准，自各期

货款应付之日开始计至各期款项还清之日止，暂计至

2022 年 10 月 28 日，为 9,213.75 元); 

(以上款项暂合计为人民币 879,019.18 元) 

待开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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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）股份有限

公司 

3、判令被告二对被告一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; 

4、判令被告三对被告二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: 

5、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、保全费等诉讼

费用。 

9 

深圳市宝安

区西乡富顺

建材商行 

深圳市天地新

材料有限公司

宝创混凝土分

公司 

买卖合

同纠纷 

（2022）深国

仲受 6410 号-

4 

2022 年 12 月 9 日 ￥210,019.45 

1、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货款 197,602.08 元，

并以拖欠货款的实际金额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

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利息人民币 

4.417.37 元至实际付清货款之日止(暂计至仲裁申请

日，详见后附利息计算清单): 

2、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因维权而产生的律师费

人民币 8,000 元; 

(以上第 1、2 项暂合计金额为人民币 210,019.45 元) 

3、裁决本案仲裁费用(包括不仅限于受理费、处理费、

保全费、担保费等)由被申请人承担。 

待开庭 

10 

深圳市宝安

区西乡富顺

建材商行 

深圳市天地新

材料有限公司

宝创混凝土分

公司 

买卖合

同纠纷 

（2022）深国

仲受 6411 号-

4 

2022 年 12 月 9 日 ￥1,846,896.31 

1、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货款人民币 

1,757,875.70 元，并以拖欠货款的实际金额为基数按

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

利息人民币 43,974.35 元至实际付清货款之日止(暂计

至仲裁申请日，详见后附利息计算清单); 

2、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因维权而产生的律师费

人民币 45046.26 元; 

(以上第 1、2 项暂合计金额为人民币 1,846,896.31 元) 

3、裁决本案仲裁费用(包括不仅限于受理费、处理费、

保全费、担保费等)由被申请人承担。 

待开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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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

深圳市宝安

区西乡富顺

建材商行 

深圳市天地宝

创新材料有限

公司 

买卖合

同纠纷 

（2022）深国

仲受 6412 号-

4 

2022 年 12 月 9 日 ￥94,801.54 

1、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货款 84,903.52 元，并

以拖欠货款的实际金额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

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利息人民币 1,898.02 

元至实际付清货款之日止(暂计至仲裁申请日，详见后

附利息计算清单) 

2、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因维权而产生的律师费

人民币 8,000 元; 

(以上第 1、2 项暂合计金额为人民币 94,801.54 元) 

3、裁决本案仲裁费用(包括不仅限于受理费、处理费、

保全费、担保费等)由被申请人承担。 

待开庭 

12 
深圳衡进建

材销售中心 

深圳市天地新

材料有限公司

宝创混凝土分

公司 

买卖合

同纠纷 

（2022）深国

仲受 6413 号-

4 

2022 年 12 月 9 日 ￥162,237.87 

1、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货款 122,953.05 元，并

以拖欠货款的实际金额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

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利息人民币 31,284.82 

元至实际付清货款之日止(暂计至仲裁申请日，详见后

附利息计算清单); 

2、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因维权而产生的律师费

人民币 8,000 元; 

(以上第 1、2 项暂合计金额为人民币 162,237.87 元) 

3、裁决本案仲裁费用(包括不仅限于受理费、处理费、

保全费、担保费等)由被申请人承担。 

待开庭 

13 
深圳衡进建

材销售中心 

深圳市天地新

材料有限公司

宝创混凝土分

公司 

买卖合

同纠纷 

（2022）深国

仲受 6414 号-

4 

2022 年 12 月 9 日 ￥1,447,749.00 

1、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货款 1,356,578.18 元，

并以拖欠货款的实际金额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

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利息人民币

56,170.82 元至实际付清货款之日止(暂计至仲裁申请

日，详见后附利息计算清单): 

待开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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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因维权而产生的律师费

人民币 35,000 元; 

(以上第 1、2 项暂合计金额为人民币 1,447,749 元) 

3、裁决本案仲裁费用(包括不仅限于受理费、处理费、

保全费、担保费等)由被申请人承担。 

14 

深圳市宝安

区福海街道

宏途建材店 

深圳市天地新

材料有限公司

宝创混凝土分

公司 

买卖合

同纠纷 

（2022）深国

仲受 6415 号-

4 

2022 年 12 月 9 日 ￥655,993.18 

1、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货款 639,993.18 元，

并以拖欠货款的实际金额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

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利息(利息自仲裁申

请日起计算，计算至实际付清货款之日止; 

2、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因维权而产生的律师费

人民币 16，000 元; 

(以上第 1、2 项暂合计金额为人民币 655，993.18 元) 

3、裁决本案仲裁费用(包括不仅限于受理费、处理费、

保全费、担保费等)由被申请人承担。 

待开庭 

15 

深圳市宝安

区福海街道

宏途建材店 

深圳市天地宝

创新材料有限

公司 

买卖合

同纠纷 

（2022）深国

仲受 6541 号-

4 

2022 年 12 月 9 日 ￥810,843.24 

1、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货款人民币 778,757.06

元，并以拖欠货款的实际金额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

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利息人民币 

12,086.18 元至实际付清货款之日止(暂计至仲裁申请

日，详见后附利息计算清单); 

2、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因维权而产生的律师费

人民币 20,000 元; 

(以上第 1、2 项暂合计金额为人民币 810,843.24 元) 

3、裁决本案仲裁费用(包括不仅限于受理费、处理费、

保全费、担保费等)由被申请人承担。 

待开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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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 胡*才 

深圳市天地新

材料有限公司

宝创混凝土分

公司 

买卖合

同纠纷 

（2022）深国

仲受 6542 号-

4 

2022 年 12 月 9 日 ￥153,611.28 

1、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货款 140,925.23 元,并

以拖欠货款的实际金额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

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利息人民币 4,686.05 

元至实际付清货款之日止(暂计至仲裁申请日，详见后

附利息计算清单); 

2、裁决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因维权而产生的律师费

人民币 8,000 元; 

（以上第 1、2 项暂合计金额为人民币 153,611.28 元） 

3、裁决本案仲裁费用(包括不仅限于受理费、处理费、

保全费、担保费等)由被申请人承担。 

待开庭 

17 

深圳市宝安

区成宏建材

商行 

深圳市天地宝

创新材料有限

公司、深圳市

天地新材料有

限公司 

买卖合

同纠纷 

（2022）粤

0306 民初

35349 号 

2022 年 12 月 13 日 ￥1,325,995.55 

1、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货款本金人民币 

1,325,995.55 元: 

2、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上述货款的利息(以货款 

1325995.55 元为基数，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

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率的 1.5 倍为计算标准，自各

期货款应付之日开始计至各期款项还清之日止); 

（以上款项暂合计为人民币 1325,995.55 元） 

3、判令被告二对被告一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; 

4、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、保全费等诉讼

费用。 

待开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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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 

深圳市劦力

劳务派遣有

限公司 

深圳市天地宝

创新材料有限

公司、深圳市

天地新材料有

限公司宝创混

凝土分公司、

深圳市天地新

材料有限公

司、深圳市天

地（集团）股

份有限公司 

承揽合

同纠纷 

（2022）粤

0306 民初

36201 号 

2022 年 12 月 13 日 ￥495,601.66 

1、请求判令被告一支付承包款 14,681.4 元; 

2、请求判令被告二支付承包款 23,731.80 元 

3、请求判令被告一支付材料款 152,360.05 元; 

4、请求判令被告一支付补方款 174,717 元; 

5、请求判令被告一支付原告辞退员工的经济补偿金

130,111.41 元; 

6、请求判令被告一、被告二、被告三、被告四承担连

带责任; 

7、请求判令四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、保全费等全部费

用。 

待开庭 

19 

深圳市宝安

区鸿辉建材

店 

深圳市天地新

材料有限公司

宝创混凝土分

公司、深圳市

天地新材料有

限公司、深圳

市天地（集

团）股份有限

公司 

买卖合

同纠纷 

（2022）粤

0306 民初

35348 号 

2022 年 12 月 13 日 ￥1,991,769.03 

1、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货款本金人民币 

1,978,716.06 元: 

2、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上述货款的利息(以货款 

1978716.06 元为基数，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

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率的 1.5 倍为计算标准，自

各期货款应付之日开始计至各期款项还清之日止，暂计

至 2022年 10 月 28 日，为 13,052.97 元); 

（以上款项暂合计为人民币 1991,769.03 元） 

3、判令被告二对被告一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; 

4、判令被告三对被告二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; 

5、判令三被告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、保全费等诉讼

费用。 

待开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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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 

株洲天地混

凝土有限公

司 

湖南省第二工

程有限公司 

买卖合

同纠纷 

（2022）湘

0103 民初

15537 号  

2022 年 12 月 14 日 ￥6,574,245.00 

1、判令被告支付混凝土货款 5,658,405 元，自 2022 年

1 月起支付同期银行间同业拆借的利息，至起诉日为 / 

元，并支付违金 915,840 元; 

2、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。 

已立案 

21 

湖南省泥溪

停车场管理

有限公司 

深圳市天地

（集团）股份

有限公司株洲

分公司、深圳

市天地（集

团）股份有限

公司 

买卖合

同纠纷 

（2022）湘

0204 民初

1994 号 

2022 年 12 月 14 日 ￥6,632,442.20 

1、请求法院判令解除原被告双方于 2021年 11 月 22 日

签订《海螺水泥采购合同》; 

2、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货款 6,632,442.20 元; 

3、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延期付款利息(自 2022 年 10

月 27 日开始以 6,632,442.20 元为基数，依据全国银行

间同业拆借的浮动利率为标准计算至全部款项支付完毕

之日止); 

4、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、保全费、诉讼

担保保险费等一切诉讼费用。 

待开庭 

22 

湘潭县朝辉

硅砂有限责

任公司 

株洲天地混凝

土有限公司、

深圳市天地

（集团）股份

有限公司 

买卖合

同纠纷 

（2022）湘

0204 民初

1968 号 

2022 年 12 月 14 日 ￥15,359,982.65 

1、请求判令被告一株洲天地混凝土有限公司立即向原

告偿还欠款人民币 15,359,982.65 元。 

2、请求判令被告二深圳市天地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对

被告一欠付原告的款项人民币 15359982.65 元承担连带

清偿责任。 

3、由被告一、被告二承扣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、保全

费用。 

待开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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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 黄* 
株洲天地混凝

土有限公司 

买卖合

同纠纷 

（2022）湘

0204 民初

2002 号 

2022 年 12 月 14 日 ￥951,523.96 

1、判令被告支付原告粉煤灰货款 934,005.2 元及逾期

付款损失 17,518.76 元(已算至 2022年 10 月 31 日，应

继续计算至付清日为止)。 

(合计 951,523.96 元); 

2、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受理费、保全费、担保保险费和

原告律师代理费。 

待开庭 

24 

株洲展达建

筑材料有限

公司 

株洲天地混凝

土有限公司 

买卖合

同纠纷 

（2022）湘

0204 民初

1987 号 

2022 年 12 月 14 日 ￥414,028.80 

1、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 400,825.8 元和逾期

付款违约金 13,203 元(违约金以欠付应付货款为基数，

按照年利率 6%的标准，从 2021 年 9 月 1 日暂计算至

2022 年 12 月 1 日，2022 年 12月 2 日以后的违约金按

照上述标准计算止货款付清之日止); 

2、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、财产保全

费、财产保全担保费等费用。 

待开庭 

25 

深圳市天地

良材混凝土

有限公司横

岗分公司 

深圳市尚龙混

凝土有限公司 

租赁合

同纠纷 

（2022）粤

0307 民初

29432 号 

2022 年 12 月 5 日 ￥1,388,972.81 

1、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押金 1,171,456.75 元及资金占

用期间利息 187，516.06 元(以 1171,456.75 为基数按

照 LPR1.5 倍标准计算自 2019 年 11月 29 日年起暂计

至 2022年 8月 21 日止的资金占用期间利息，实际计算

至实际付清之日止); 

2、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律师费 30,000 元 

3、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受理费、保全费、保函担保

费。 

待开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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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6 

深圳市宝安

区龙飞建材

店 

深圳市天地宝

创新材料有限

公司、深圳市

天地新材料有

限公司 

买卖合

同纠纷 

（2022）粤

0307 民初

35341 号 

2022 年 12 月 16 日 ￥3,420,996.47 

1、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货款本金人民币

3,336,656.48 元; 

2、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上述货款的利息(以货款 

3,336,656.48 元为基数，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

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率的 1.5 倍为计算标准，

自各期货款应付之日开始计至各期款项还清之日止，暂

计至 2022年 10 月 28 日，为 84,339.99 元); 

(以上款项暂合计为人民币 3,420,996.47 元) 

3、判令被告二对被告一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; 

4、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、保全费等诉讼

费用。 

待开庭 

 


